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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不要“娱乐至死”

“二王”书风极易生成“流弊”
■郑荣明（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

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王羲亡，亲撰《王

羲之传论》，将王羲之捧上“书圣”宝座，

于李世民来说，无可厚非。但后人不断

演绎强化，生生将王羲之神化为中国书

法中不可逾越的“第一人”，这实在是对

中国书法创新发展历史的最大讽刺！

试想想，以此而言，羲之尔后，魏晋

以来，中国书法岂不是停滞不前甚至倒

退？这是事实吗？这有可能吗？如果

这样说，那颜真卿、李邕、苏轼、黄庭坚、

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徐渭、王铎、傅

山、康有为、于右任等等书法史上的重

要坐标，我们将如何摆放？王羲之以至

王献之难道就比这些后人高吗？“圣人”

王羲之的才、德、艺、境，就能达到凌驾

于他们之上的“最高处”吗？非也！

上列这些书家，无论传承还是创

新，都分别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各种高

度，他们同样是所属各个时代的高峰，

同样是可与“二王”并举的书法巨匠。

高峰竞立，百舸争流，正是有了他们更

加给力的“加持”，中国书法史才丰富多

姿、异彩纷呈，中华文化也因此而博大

精深！王羲之、王献之是魏晋时代的高

峰，王羲之甚至可称为魏晋之最、第一

人，但绝不应树为整个中国书法史的第

一人、最高峰；王羲之可以是李世民乃

至其附庸、附会、沿袭之人心目中的“书

圣”，但绝对不应成为严肃的书史叙述

中的“书圣”，更不应该再在当代书法艺

术语境中再度神化！

如果你还在固执于“师法二王”的

说道，完全无解于魏晋书法与“成熟规

范”的这种历史机缘，仍然要喋喋不休

地叨念“他们都出自二王”“二王是他们

取法的源头”，那我们也只能为你的执

念致以默哀了——我们的书法队伍中，

有这种执念的人太多了，所以，“书圣”

“天下第一”的神话，总是无时无刻地罩

在书坛的天空，影响着人们对于书法、

书法史的正常认知。

从整个书法史系统去审视、分析，

我们可以看看王羲之的“内核”，王羲之

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审美和笔法的封闭

系统。中和之美、“尽善尽美”，在审美

上趋向于“雅”“精致”的构建，需要人格

情趣、学识修养达到“士人”的高度，需

要氛围、环境甚至交游情态等“外物”的

良好契合，才能理想地实现，这对于绝

大多数书写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

的，即能稍稍及之，也可能是“东施效

颦”，并极易生成“流美”之大弊——这

就是一种审美上的封闭；王羲之的“内

恹”笔法，一方面将笔势往内收折、中宫

内敛，一方面特别强调笔尖使用的精细

和字形的精准，书写时很容易被限制在

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性情抒发也就容

易受到束缚，这就生成了书写状态的一

种“封闭”——这样的封闭。

王献之当年就已经“受不了”，提出

“大人宜改体”的建议，他正因为想“改”

且敢改、有能力去改，而后创新出“外

拓”笔法，故而终与其父并列为“二王”，

甚至，在王羲之未被李世民捧为“书圣”

之前，人们对王献之的品评，还要高于

王羲之。他的“外拓”笔法，正是打破了

其父的那种“封闭性”，在笔法创新和风

格开拓上，别开生面，至唐颜真卿发扬

光大，形成传承大系，在文人书法系统

中生发出“宽博舒展”的另一脉胳，在书

法发展史上意义十分巨大！但在审美

上，王献之与王羲之一脉相承，有过之

而无不及，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

起，书写着一种“魏晋风流”，所以，我们

仍然需将“二王”并列，称之为“二王书

风”。

过往千年，我们要辨证、客观、“实

事求是”地解读“二王书风”，重新审视

“书圣”“最高峰”“第一人”的合理性。

（本文有删节）

“泛娱乐化”是指在信息化条件下

娱乐元素在社会生活中过度泛滥，导

致人们以娱乐化的心态对待一切，以

娱乐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所形成的一种

社会现象。为了吸引展厅里或浏览视

频时的观众眼球，一些书法家不遗余

力，创造出强烈、新鲜、奇怪、刺激的书

法形象：结字夸张变形、结体乖张；运

笔横涂竖抺，不计工拙；墨色浓黑干

枯，对比强烈；章法支离破碎，杂乱无

章；展厅作品尺幅巨大夺目，震撼人

心。更有甚者，玩起了“行为艺术”，

“射书”“吼书”“乱书”“女体书”，以及

在地上表演“大字书法”。江湖人士也

不甘落后，表演起各种写字杂耍。书

法一改往日的理性、秩序、文雅的形

象，变得标新立异，惊世骇俗。

面对这种千年未有的书法现象，有

的书家指出：当今书法正在步入一个

“尚式”的时代。的确，晋书尚韵，唐书

尚法，宋书尚意，明书尚态……每一个

时代的书法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是人

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值得夸耀

和将留给后世的新风尚吗？我认为，对

形式感的过度热爱，实际上是受到“图

像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图像文化”的

本质就是娱乐。固然任何艺术形式包

括书法，都可以给欣赏者带来精神上的

愉悦和审美享受，但是从本质上说，艺

术不是娱乐，娱乐是伪艺术，娱乐只会

毁灭艺术。当代书家如果沉迷于娱乐，

最终会毁灭书法。

我们看到，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创

作出来的新奇、荒诞和有着强烈视觉刺

激的书法作品，以及一些书家的“行为

艺术”，它们被创作出来的唯一功能就

是供人娱乐消遣；而观众就像是看了一

通街头杂耍、听了一段相声一样，先是

吃惊，然后一笑了之。很明显，这是一

种“娱乐艺术”，作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

讨好观众，吸引眼球。但是，真正的书

法艺术不应该这样，书家决不会为了讨
好观众而创作，他的艺术表现不是为了
观众，而是为了自己。他是要通过创造
书法形象来表现自己的审美情感。这

样的书法可能并不抢眼或让观众震惊，

而是耐人寻味的“有意味的形式”，它会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所以，东汉蔡

邕告诫书家：“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

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

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必须指出，当代书法的娱乐化倾向

会给书法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一是它会影响书家的创作态度。

因为娱乐即游戏，游戏即娱乐。如果书

家将书法视为一种好玩的、让观众喜欢

的游戏，那么他在创作时将不再心怀敬

虔，不再有感而发，不再因情作书，而像

在游戏时那样率意、随性、颠狂，只享受

过程，而不管结果。这样必然导致粗制

滥造，整体水平低下，难以提高自己的

艺术境界。

二是它会让作品变得支离破碎。

书法必须书写文字，因此可识读性是它

的必然要求，否则它就会变成一幅毫无

意义的抽象画。与“印刷文化”所具有

的理性、秩序、恒久的本质特征不同的

是，“图像文化”的特征是感性、短暂、

无序、零碎的片刻，它无法“阐释”，只有

娱乐，没有思想。受此影响的书法中，

文字只是刺激感官的图像元素，书写时

不再“点画分明”和“潜气内转”，变得

“一团乱麻”“杯盘狼藉”。在这里，书法

的识读性被践踏，观众只有感官的愉悦

而难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三是它会误导世人对书法的认

知。一些书家一味追求古代“民间书

风”，模仿古代“素人”或工匠的石刻、

刑徒砖刻和劣质碑刻文字，粗劣的笔

画和笨拙的字形，歪歪斜斜，一反常

态。这就像是正在跳着芭蕾的舞台

上，猛然上来一群插科打浑的小丑，肯

定吸引眼球，很有娱乐性。但是这会

误导世人，让他们觉得书法无法，可以

不学而能、不练也成。

四是它会造成对形式感的过度追

求。书法没有绘画缤纷的色彩、生动的

形象，要想吸引眼球，娱乐观众，那么只

能在点画线条和字形结体以及墨色变

化上大做文章，想尽办法增加形式上的

刺激。但是，单纯的形式感只会使观众

的“味蕾”逐渐麻木，进而需要新的或更

重的“口味”。于是，恶性循环，粗野、刚

猛、怪诞、荒率、滑稽的书风愈演愈烈，

盛行天下。它们虽有冲击力，十分抢

眼，但是徒有其表，缺乏文化底蕴，不再

耐人寻味，就像是另一种“馆阁体”，看

多了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五是它最终会导致书法的边缘

化。以取悦观众为目的的娱乐艺术，

从来没有能够在艺术的舞台上占据重

要地位，它始终是艺术的配角。同样，

如果书法不能以表现书家自我的审美

情感为目的，而为了吸引眼球、取悦观

众的话，那么，书家与书法均会逐渐丧

失自我和个性，难以得到世人的尊重

和艺术的认可。那么，书法这种最为

古老的艺术最终将走向没落。

总之，当代书坛要高度重视书法的

娱乐化倾向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还原

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要书写性情，而不

是娱乐观众。这样才是一位书法家真正

的追求。否则，书法将会因娱乐而死！

当今时代，是一个伴随着五彩缤纷的“图像文化”一道成长的
“娱乐时代”，吸引眼球就可以产生“眼球经济”，观看视频也可以产
生“流量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能够吸引观看和取悦观众的“图
像文化”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而需要观众阅读思考的“印刷
文化”则“退居二线”。主流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给艺术也给书法
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书法出现了一种“泛娱乐化”倾向。

■王世国狂草《杨俊华·咏梅》释文：“疏
影仙姿淡淡香，梅花三弄请句芒。轻声
传语寒冬尽，唤醒万山着彩装。”

■王羲之《平安帖》


